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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阔的学术视野。 书中吸收大量中外

学者如瞿同祖、 马克斯·韦伯、 黄宗

智等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权威成

果， 并尝试与重要的学术观点对话；

★ 跨学科风格的研究方法。 本书融合了

法学、 历史学、 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

方法， 全方位展现了法律与社会、 与

历史间的复杂纠缠；

★ 贯穿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 ， 呈现近

300 年有关妇女权利的法律社会史 。

本书从对妇女法律地位的思考出发，

围绕清代以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法

律地位 ， 贯通性地研究了清代 、 民

国、 1949 年至改革开放之前、 改革开

放之后四个历史阶段与妇女权利相关

的法律及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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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是一部围绕妇女、 婚姻、 家庭展开

的法律社会史著作。 书中以清代以来妇女在

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为视角， 对与妇女权

利直接相关的法律实践做了细致梳理。 通过

深挖诉讼档案， 作者对清代、 民国、 1949

年至当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离婚案件进行了

细致而深刻的剖析， 还原了大量关于妇女离

异、 典妻、 审判诉讼等历史细节， 揭示了近

世以来相关法律制度与诉讼实践在妇女权利

的保护或损害等方面远为复杂的非线性悖论

关系。 全书吸收了大量中外学者中国法律史

研究的权威成果， 并尝试与重要的学术观点

对话， 表现了开阔的学术视野， 并融合了法

学、 历史学、 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

中国妇女史、 法制史研究的探索上做了有益

尝试。

【内容简介】

赵刘洋，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获法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黄宗智。现为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复旦大学海

外中共学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历

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研究成员，

同时担任复旦大学任重书院导师、 复旦大学

望道导师。 主要学术兴趣： 法律社会学、 海

外中共学、 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史。

【前言节选】

赵刘洋博士的专著 《妇女、 家庭与法律

实践： 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 即将在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 我很荣幸受邀为本书

写序。 本书关注的是清代以来妇女在家庭中

的法律地位及其实践问题。 刘洋从自杀和离

婚这两个具体议题出发， 梳理了清代直至当

代相关法律规定及其实践， 以及法律与社

会、 道德之间持续性的复杂纠缠。

本书的优点之一， 在于较为全面地吸收

了中外学界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权威成果，

并尝试与重要的学术史脉络 （不限于法律史

学的脉络） 展开对话。 读者将会发现， 刘洋

在本书中综述了大量知名学者的中国法律史

研究， 这些学者包括但不限于马克斯·韦伯、

瞿同祖、 黄宗智、 仁井田陞、 滋贺秀三、 布

迪、 莫里斯、 康雅信、 钟威廉、 苏成捷。 这

使得本书具备了开阔的学术视野， 其研究意

义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在法律史学之外， 本

书也尝试在有关妇女自杀的一章中， 与晚近

妇女史研究强调历史上女性“自主性” 的倾

向展开对话， 还试图在当代离婚法实践的一

章中， 与主张“离婚法实践呈现出‘私人领

域化’” 和“法院体制及其实用倾向仍制约

婚权利” 这两种观点展开对话， 并提出了自

己基于扎实经验研究的观察结论。

本书的优点之二， 在于以实践社会科学

的精神， 贯穿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的尝试。

一项学术研究要成为引起时代共鸣的优秀成

果， 就必须展现出当代关怀。 法律史研究也

不例外。 本书没有陷入法律史领域习以为常

的“断代史” 或“跑马占地” 倾向， 亦即未

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在清代或民国时期，

而是从对当代妇女法律地位的关怀出发， 以

这一问题意识， 贯通性地研究了清代、 民

国、 1949 年至改革开放之前、 改革开放之

后这四个历史阶段的妇女相关法律及其实

践。 这种“长时段” 的考察视野， 虽然有可

能导致对某一具体时段的若干细节观察不

足， 但却更有可能揭示出历史发展所处的长

期性“结构”， 以及具体人物和事件背后的

更深刻变革， 并为当代和未来的实践走向，

提供更为清晰和全面的历史指引。

本书的优点之三， 在于沟通理论与经验

的努力。 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纯经验研究作

品。 刘洋在书中各处， 均尝试以自己的经验

观察结论， 与社会科学中某些重要理论展开

对话， 甚至尝试以中国经验对西方理论本身

做出适度修正。 这方面突出的例子， 是本书

讨论妇女自杀法律问题的一章中， 与韦伯形

式主义法律观展开的对话。 在韦伯看来， 现

代法律突出的特点， 便是其“形式合理性”，

亦即法律脱离宗教、 道德、 伦理、 情感等等

因素， 成为纯粹形式逻辑构造的体系。 但刘

洋通过对清代以降妇女自杀问题的分析， 指

出了如下悖论性事实： 清代法律的过度道德

化固然导致妇女遭受极大压抑， 从而引发频

繁的妇女自杀现象； 但当代法律的过度去道

德化， 却也导致个体权利意识的频繁碰撞，

而当下乡村的社会、 经济和文化状态， 却又

无法完全满足这种权利意识， 这反而又导致

妇女 （尤其是老年妇女） 自杀。 因此， 与韦

伯看法不同的是， 刘洋认为即使是在现代法

中， 法律也应该根据社会的具体实际考虑道

德问题， 融合权利与道德。

探索中国妇女史、法律社会史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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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建设，

成为我国积极主动进行相关领

域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契机。

同时，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电力

体制改革正在很多国家开展，

跨境电力贸易的体制壁垒正在

逐步减少； 特高压传输技术让

长距离的电力传输成为可能；

而且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入网

需求也成为跨境电力贸易的重

要驱动力之一。 然而多边贸易

规则体系在电力的跨境贸易甚

至在整个能源领域的发展都非常薄弱。 本书围绕这些法律规

制问题进行研究。

少年法是以保障少年权益、

促进其健康成长为基本宗旨， 对

少年行为以及与少年权益相关的

国家、 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予以规

范的律令、 理念及其相关制度的

统称。

本书作者试图在汲取现有理

论精华、 借鉴域外有益经验、 深

入考察我国实践的基础上， 结合

我国社会实际情况， 力求系统建

构我国少年法学的严整的理论体

系， 以使少年法学成为一门具有

学术认同感的学问， 成为我国法学学科门类中的一门特殊的

部门法学。

本书深入研究了人工智能

对法律制定、 法律应用所带来

的众多挑战， 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相应解决方案。

作者探讨了规制人工智能

的相关基础理论问题， 并得出

如下结论：

在数据保护上， 作者认为

立法者有义务规范国家对数据

的处理 ， 规范人工智能的使

用 ， 从而尽可能保护基本权

利。

在个人自决上， 作者认为应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法律手段

予以回应自动决策系统的巨大风险。

《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对话 2》 《跨境电力贸易法律规制研究》《少年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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